
安徽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对博士研究生在

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正式答辩之前进行的一次集体指导，是保

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为切实加强博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预答辩管理，根据《安徽建筑大学博士学位申请与授

予工作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在中期考核一年以后，且完成

的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查同意后，可填写《博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答辩申请表》，申请预答辩。

第三条 导师、学科点和学院应根据本学科博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博士学位申请者取得学术成果标准、学位论文相

似性检测等要求，对申请预答辩者进行资格审查。

（一）导师初审。导师要严格审查博士研究生的理论基

础、专门知识及科学研究能力、学术成果的真实性、论文的

规范性、是否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等，同时对博士研究生

作出学术评价。

（二）学科点审查。学科点要重点审查学位论文选题的

前沿性和创新性、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学

位论文质量等是否满足本学科要求。

（三）学院审查。学科点所在学院要重点审查博士研究

生培养环节完成情况、在学期间思想政治综合表现、学位论

文相似性检测结果等是否满足要求。



第四条 通过资格审查的，可由导师向所在学科点申请

组织预答辩，并提名预答辩专家组成员名单，经培养单位审

核后确定。专家名单至少由 5 名本研究领域的博士生导师组

成，至少 1 位应是校外专家。专家组另设秘书一人。

第五条 预答辩评审会由学科点所在学院统一组织，一

般在校内公开进行，评审会由专家组组长主持。博士研究生

应在预答辩评审会前一周将学位论文送交预答辩专家组成

员审阅。

第六条 预答辩评审会具体程序如下：

（一）博士研究生向专家组做不少于 40 分钟的汇报，

重点汇报论文研究的背景、内容和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和

创新点等。

（二）专家组针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内

容和取得的学术成果等进行提问，博士研究生答辩；秘书要

详细记录预答辩中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和修改意见。

（三）博士研究生回避，专家组根据博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的实际水平和预答辩情况，提出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修

改意见，并综合确定预答辩总体评价意见。

第七条 博士研究生预答辩评价意见分为少量修改、较

大修改和不通过三种。

（一）评价为少量修改的，修改一周以上，经导师和学

科点审查同意后可申请学位论文评阅；

（二）评价为较大修改的，修改三个月以上，经导师和

学科点审查同意后可申请学位论文评阅；



（三）评价为不通过的，修改一年以上，重新申请预答

辩。

第八条 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学院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

位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